
光大信托•宝能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项目监管服务项目收费申请书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我司于2019年11月与贵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9Z0802-监管-002号】服务的《光大信托•宝能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监管服务协议》。根据贵公司需求,我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对“光大信托•宝能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提供了1名驻派人员进驻项目现场开展工作, 2020年10月16日正式退场结束监管工作，2020年9月20日（含）-2020年10月16日（含）为贵公司该项目服务时间为27天。根据我公司与贵公司监管合同中监管服务协议约定阶段监管服务费计算如下：
合同约定一名驻场人员: 700,000.00元/年；1,917.81元/天。
截至2020年10月16日应结算的服务费用为: 
1,917.81元/天*27天=51,780.87元。
贵公司本期合计应支付监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51,780.87元。
特此申请。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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